附件1
江苏省慈善组织章程有关慈善
行业管理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江苏省慈善条例》以及民政部《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慈善组织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省民政厅2017年印发的《江苏省慈善组织章程示范文本（试行）》（以下简称“《原文本》”）增加和完善以下有关慈善行业管理的内容。
一、《原文本》说明中，第二款修改为“此章程示范文本旨在为进行慈善组织认定或登记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制定章程提供参照样本”；增加第三款“直接登记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与行政机关脱钩的社会团体无需写入业务主管单位内容。”
二、《原文本》组织宗旨明确为“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立足……领域，面向社会依法开展 ……【概括填写组织主要业务方向】等慈善活动，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
三、《原文本》总则中，增加并修改条款“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接受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慈善工作主管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
四、《原文本》有关须经决策机构决策生效事项的规定条款中，增加或修改一款（项）“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以及重大投资方案应当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2/3以上同意。”
五、《原文本》有关监事（监事会）权利义务条款，增加“向慈善工作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
六、《原文本》有关财产来源：
1. 基金会的财产来源增加一项“发起人捐赠、资助的创始财产”。
2. 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财产来源增加两项“组织公开募捐的收入【适用于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定向募捐的收入”。
七、《原文本》有关重大慈善活动项目的表述，进一步明确细化为“（一）年度慈善项目计划；（二）超过……万元的慈善募捐项目；（三）超过……万元的慈善财产保值增值投资项目；（四）超过……万元的慈善支出活动项目；……。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开展重大慈善活动项目之前，应当及时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备。”
八、《原文本》有关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募捐活动管理，增加一条四款“本单位（本团体）组织募捐、接受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慈善活动的业务范围。”“本单位（本团体）组织公开募捐，应当制定募捐方案，募捐方案在开展募捐活动前报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开展公开募捐时，应当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信息。【本款适用于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社会团体】”“本单位（本团体）组织开展定向募捐，应当在发起人、理事会成员和会员等特定对象的范围内进行，并向募捐对象说明募捐目的、募得款物用途等事项。”“本单位（本团体）开展募捐活动，应当尊重和维护募捐对象的合法权益，保障募捐对象的知情权，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不得摊派或变相摊派，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
九、《原文本》有关资产保值增值管理条款，增加或修改为“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执行民政部《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开展保值增值投资活动。”
十、《原文本》有关财产使用管理：
1.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均增加或修改一款“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自觉接受财政部门、审计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慈善工作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2. 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增加或修改条款“本单位（本团体）慈善财产的使用严格遵守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按照捐赠协议或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本单位（本团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慈善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捐赠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捐赠人捐赠的实物不易储存、运输或者难以直接用于慈善目的的，本单位（本团体）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后，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捐赠人对投入本单位（本团体）的捐赠财产不保留或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捐赠人有权向本单位（本团体）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本单位（本团体）应及时据实答复。”“本单位（本团体）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基金会遵守捐赠协议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解除捐赠协议。” 
十一、《原文本》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有关慈善项目管理条款中，增加条款“本单位（本团体）开展慈善资助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开所开展的慈善资助项目种类以及申请、评审程序。”“本单位（本团体）可以与受助人签订协议，约定资助方式、资助数额、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式。”“本单位（本团体）有权对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受助人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本单位（本团体）有权解除资助协议。”
十二、《原文本》有关财务审计条款，增加或修改为“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进行换届、更换法定代表人以及清算，应当进行财务审计。”“本基金会开展重大活动、为参与处理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开展的募捐活动结束后应当进行专项审计。”“本基金会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后，在进行年度工作报告时应当对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相关审计报告应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的民政部门。”
十三、《原文本》有关信息公开管理条款，增加或修改为“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执行民政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责任，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通过民政部门提供的信息平台发布慈善信息，保证信息公开真实、完整、及时。每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本基金会（本单位、本团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后，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慈善项目实施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项目实施情况和募得款物使用情况。”

